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学生收费管理办法 

川文艺院发[2020]144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各类学生学费、住宿费、代收费用（以下

统称学杂费）收缴管理，保障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学校

办学资金来源，根据国家关于《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关于

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 号）

等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费收缴是一项政策性比较强的工作，各单位要提高认

识、高度重视，增强学杂费收缴工作的责任感；加强对学生依法缴费

上学的教育，督促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学费，把学费收缴工作提高到重

要议事日程，认真抓紧做好。  

第三条 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自主求学、自主择业的非义务性教

育，依法依规及时足额缴纳学费是高等学校学生应尽的义务。各级、

各类学生应加强对其缴纳学费的认识，积极主动缴纳学费。 

第四条 学校财务部是学校学费管理的职能部门，代表学校按照

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拟定学生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按规定程序报批

并执行。各类学生学费的收缴工作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和统一组

织实施。未经批准或认可，校内任何单位及办班单位均无权擅自扩大

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也无权自行减免学杂费。 

第五条 招生部门应在新生入学前，将所招新生的花名册等资料

送交财务部，财务部据此组织收费，并建立相应的收费明细账。  



第六条 新生入学的收费工作，由财务部按学校规定组织收取。

新生应持入学通知书，一次交清一个学年的学杂费，凭财务部的缴费

收据到有关部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第七条 往届在校学生，应在每学年开学规定时间内交纳本学年

度的学杂费，凭缴费收据办理注册手续。本专科生的缴费工作，由各

学院、学生工作部负责催办，财务部负责核收；成教等单位学员的学

杂费，由主办单位、财务部安排时间联合收费。  

第八条 对于在规定时间内未缴清费用的学生，不安排公寓住宿、

不予报到注册；对个别特殊情况的学生，须查明实情，落实缴款计划

和担保人（签订担保协议）。 

第九条 对于家庭特别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年 6 月 30 日前

由学生提出申请，班级辅导员、院领导和学生工作部审核其特困、特

优资格和缓交时间，由学生工作部汇总，报校委会研究，经校领导审

批后交财务部执行（学生人数严格控制在 1％以内）；批准缓期交费的

学生，截止时间为每学年下学期开学前缴清；对恶意欠费者，取消其

奖学金、助学金等其他评优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作劝其休学或退

学处理。 

第十条 学生本人申请，经学校批准而休学的学生，复学后按所

在班级学生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实行多退少补。因学习成绩或纪

律处分而留级、降级的，一律按所到的新年级的收费标准交纳学费。  

第十一条 学校已对学生实施了奖助学金、特困补助、勤工助学



等措施，对特别困难要求减免学杂费的学生，须按学校的有关规定执

行，一般不予审批。  

第十二条 对于未交清学费的各类毕业生，暂缓将其个人信息在

网上公布，暂缓毕业证、学位证、就业报到证发放，直至缴齐全部学

费及日息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十三条 每年截至 9 月底，按各班级未缴清学杂费学生比例（不

含学校批准缓交学生）双倍扣减班级辅导员、二级学院领导和学生工

作部领导的绩效工资。 

第十四条 主动申请退学者，可以向学校提出退费申请，经学校

审核后按规定退还部分学费和住宿费等。学生按照以下程序办理退费

手续：学生本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班级辅导员、二级学院领导、

教学科研管理部、招生考试院、后勤等部门签署意见，报执行校长签

字同意后，由财务部按学校规定审核，办理具体退费事宜。  

（一）属于自愿退学或死亡的学生，按注册当年在校的时间确定

退还学费和住宿费的数额。 

1.从学校报到或注册之日到学生提出正式申请之日，新入学学生

已经注册，但未参加学校组织安排的其他任何活动的学生；入学新生

在 3 个月内，因体检不合格退学的，退还全部费用。 

2.学生缴纳学杂费后，如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根据学生实

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学费和住宿费，一学年按 10个月计算（扣

除寒假 1个月、暑假 1 个月），超过 15 天按一个月计算。 



3.各种代收费用，按照实际情况计退。 

4.学生退学、休学时间按实际办理离校手续的时间计算。 

（二）因病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新生，复学后执行第十条收

费规定；对于体检复查中发现患有严重疾病，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新

生，退还全部学费和住宿费，代收费用按实际收支情况计退。  

（三）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一律不得退还本人学杂费。  

1.不经批准而擅自离校的；  

2.冒名顶替或徇私舞弊的；  

3.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